附件1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申办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以下简称“云南省运动会”) 的管理，规范申请承办程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云南省运动会是由云南省体育局、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总工会主办，以各州市教育体育局为基本参加单位，以奥运会、全运会比赛项目为基本设项的云南省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

第三条  申请和举办云南省运动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科学规范、节俭廉洁、人文环保的原则，根据当地实际，结合文化、教育、交流、经贸、全民健身等各项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运动会真正办成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四条  云南省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云南省运动会会期包括开、闭幕式原则上不少于10天，不超出13天。具体会期的确定结合承办单位的实际进行安排。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云南省运动会可集中举行，也可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原则上要求有60%以上的项目和开、闭幕式须集中在一个中心城市举行；其它项目可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布局到相关城市举行；个别不具备条件的项目经批准可安排在其它州市举行。

第六条  云南省运动会须以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提出申请。

第七条  申请承办云南省运动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
　　（二）可靠的财政保证、规范的经济秩序和良好的市场开发能力。
　　（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四）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大力推广节能环保新技术，环境优美，城市宜居。
　　（五）为运动会参加者及有关人员提供良好的食宿、交通、卫健等接待条件和工作条件。
　　（六）满足云南省运动会比赛项目和开展活动所需要的场地条件，具备正式训练、比赛条件的现有场地设施数量至少要达到总体数量要求的70%以上。
　　（七）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要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总体规划相结合，面向市场，依靠社会，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合理规划政府投入，杜绝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中的形象工程，充分考虑节能环保和赛后利用等问题。
　　（八） 具有符合竞赛组织工作基本需要的电子信息、网络通讯、电视转播等技术条件；具有较高的竞赛组织管理水平和较丰富的办赛经验。
（九）具有较高的竞技体育水平和广泛的群众体育基础。
第八条  举办经费  按照“地方自筹为主、省级定额补助为辅”的原则进行，承办运动会所需举办经费主要由地方人民政府自筹，根据省级有关政策，省级财政及彩票公益金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

第九条  申办工作程序
（一）申办通知
云南省体育局一般在运动会举办前5年向下发申办工作通知。
（2） 提交申办报告
申办单位根据申办工作通知要求向云南省体育局提交申办报告(申办报告基本内容见附件2)。
　　（三）资格审查
　　云南省体育局根据申办基本条件对申办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后，公布候选单位名单，同时明确运动会承办工作职责、权利与义务。
　　（四）考察
　　云南省体育局将根据申办工作的实际需要，必要时可以组织考察小组对候选单位进行实地考察评估。
　　（五）选举产生
　　申办候选单位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云南省体育局将召开专门会议，采用候选单位陈述，云南省体育局领导、机关有关职能部门代表、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代表以及云南省运动会各参赛单位代表进行无记名投票，按照简单多数获胜的方式，选举确定云南省运动会承办单位。
　　申办候选单位只有一个单位时，该候选单位经审查符合申办条件可自然当选。
　　（六）上报审批
　　云南省体育局将选举确定的云南省运动会承办单位上报云南省政府批准。
　　（七）正式公布
　　经云南省政府批准，正式公布云南省运动会承办单位。云南省体育局与运动会承办单位签定委托承办协议书。

第十条 申办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节俭高效，廉洁自律。
　　（二）不准组织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申办程序的宴请、旅游和其他娱乐消费等活动。
　　（三）不准以任何理由许诺在参赛代表团训练参赛、接待、经费等方面给予优惠条件等。
　　（四）不准以任何理由馈赠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
　　（五）不准向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贿选。
　　（六）不准以任何方式指责、攻击、诽谤其它申办单位或申办工作。
　　（七）不准在申办过程中散布虚假信息、弄虚作假、隐瞒实情，干扰申办工作。
　　（八）不准出现影响申办工作公平、公正进行的其它问题。
　　对违反上述要求的单位，一经查实，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直至取消申办资格的处罚。
第十一条  云南省体育局对各申办单位的报告内容在正式公布前予以保密。

第十二条  其它云南综合性体育竞赛的申办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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